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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大学文件
山农大校字〔2023〕28 号

山东农业大学
关于印发《山东农业大学校外研究生

指导教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山东农业大学校外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

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望认真遵照执行。

山东农业大学

2023 年 11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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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大学校外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校外研究生指导教师（以下简称“校外导师”）

队伍建设，做好校外导师管理服务工作，促进与共建单位的教育

合作，充分发挥校外专家的作用，服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需要，

推动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校外导师按指导方式分为兼职导师、校外合作导师

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行业导师。其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行业

导师的选聘管理按照《山东农业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行

业指导教师选聘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三条 兼职导师基本要求

（一）申请我校兼职导师任职资格的人员一般应先取得我校

兼职教授、讲座讲授或客座教授资格。兼职导师的任职资格基本

条件参照相应类别校内导师任职资格基本条件执行。

（二）获聘兼职导师者须与聘任学院签订聘任协议，原则上

每年来我校工作的时间不少于 3 个月。

（三）兼职导师须与校内导师联合招收相应学位类别、层次

的研究生，以利于研究生培养管理。校内导师每年只能与一名兼

职导师联合招收研究生，且须与兼职导师共同承担所招收研究生

的培养经费，并履行联合培养职责。

（四）兼职导师须确定校内合作导师后方可申请招生，申请

条件、审核程序与校内导师相同，招生名额由所在学院自行统筹，

学校不另行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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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兼职导师须履行我校研究生导师的各项职责。兼任期

间所指导的我校研究生取得的成果，第一署名单位应为山东农业

大学。

第四条 校外合作导师基本要求：

（一）仅限已与我校签署联合培养研究生合作协议的国内外

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的导师担任。

（二）申请人原则上应已具有所在单位博士生导师或硕士生

导师资格，且所在单位同意推荐其担任我校校外合作导师。

（三）校外合作导师可根据合作协议独立或与校内导师共同

招收和指导相应学位类别、层次的研究生。

（四）校外合作导师须履行我校研究生导师的各项职责，除

合作协议规定内容外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相关事宜（如知识产权

归属等）应符合我校有关规定。

第五条 兼职导师、校外合作导师聘任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。申请人向拟任职学位点所属学院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提出申请，按要求填写并提交相关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审核。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的资格、条件

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报学位办复核。

（三）聘任。学位办复核通过后予以备案，通知学院签订聘

任协议，并制发聘书。

第六条 校外导师管理

（一）校外导师实行聘期制管理。聘任起止时间按聘任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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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合作协议规定执行。若聘任协议或合作协议到期且未续签，则

聘任关系自动解除。

（二）学院应安排专人负责校外导师的联络与管理工作，包

括日常联系、选聘考核、学生安排、协助服务等，切实发挥其在

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。

（三）校外导师应定期参加学校、学院组织的相关培训，熟

悉学校研究生教育及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。

（四）如校外导师在聘期内未按学校规定履行导师职责，则

学校有权与其解除聘任关系。

（五）校外导师自愿放弃任职资格的，由其本人向所在学院

提出书面报告，经学院审核同意并报学位办备案后终止资格，聘

期未满的，须收回聘书。

第七条 已调离学校的校内导师原则上不再担任我校研究

生导师。对于确因学科需要，拟继续担任我校研究生导师的，应

由本人申请转任兼职导师，经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

过后，报学位办审批，通过后按兼职导师管理。

第八条 学校正式聘任的外籍教师申请担任研究生导师时，

参照本办法中有关兼职导师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
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11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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